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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险与责任保险分属于不同的保险类型，两者各自独立发

挥其保险功能。但随着综合物流服务的产生，第三方物流企

业办理自身责任保险的同时，越来越多地为货物所有权人代

办货物保险。从投保形式上看，其与物流责任保险极为相似

，因此实务中还存在诸多认识上的误区。综合起来主要有以

下几种： 误区之一：用代收委托人的保险费投保物流责任险 

第三方物流企业向委托人收取的保险费属于代收性质，其必

须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代为投保物流货物保险的义务。然而

，很多第三方物流企业认为，投保与否以及投保哪个险种完

全是自己的事情。为节省保费，他们往往只投保物流责任保

险一个类型。这些企业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责任保险

情况下，对于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的货物损失，保险公司是

不负赔偿责任的。此时，货物所有权人面临的货损风险加大

。另外，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这种行为极有可能导致权利人提

起违约诉讼。 误区之二：第三方物流企业应承担全部货损责

任 按照法理，当发生除第三方物流企业责任以外的自然灾害

、意外事故、外来风险等不可抗力事件导致货物损失，被保

险人应该向保险公司索赔。只有发生了因第三方物流企业的

责任导致的货物损失时，被保险人才可以选择向第三方物流

企业索赔。但实践中发生货损时，很多第三方物流企业往往

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对损失的原因不加区分，直接向委托

方理赔，白白造成了损失。 误区之三：第三方物流企业没有



必要投保物流责任险 很多时候，委托方直接与保险公司打交

道可能更为方便，所以实践中委托方并不一定要求第三方物

流企业代其投保。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方物流企业认为

既然委托方已自行投保，便没有必要投保物流责任险。其实

，委托方投保的仅仅是货物财产险，对于因第三方物流企业

责任造成的货物损失，保险公司仍然可以取得向第三方物流

企业追偿的代位权。因此，从有效防范风险的角度出发，即

便是在委托方自行投保的情况下，第三方物流企业仍有必要

投保物流责任险。 误区之四：双方代理行为 在兼业保险代理

情况下，第三方物流企业是保险人的代理人。为提高效率，

很多物流企业受货物所有权人的委托还代其办理保险事务。

这种操作方法，便于物流企业及时撮合交易，但其隐藏着一

个巨大的法律风险：即双方代理。所谓双方代理，就是指同

一代理人同时代理双方当事人签订民事合同。为了维护被代

理人的合法权益和确保代理权的合法行使，法律上禁止代理

人从事双方代理。在保险活动中，一个代理人如果同时充当

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代理人，难免顾此失彼，最终损害一方当

事人的利益。更有甚者，一些双方代理行为还构成了严重的

刑事犯罪。其作案的惯用手法是人为地制造虚假交易，待骗

取双方被代理人的资金后携款潜逃。因此，第三方物流企业

双方代理的行为是万万不可采取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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